
关于沁水县郑庄司法所业务技术用房建设项目

实施性详细规划的批前公示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，加快推进法治沁水、平

安沁水建设，夯实基层司法行政工作根基，落实沁水县关于基层司法

所建设部署，现对《沁水县郑庄司法所业务技术用房建设项目实施性

详细规划》方案进行公示。公示内容如下：

一、规划方案公示内容

（一）规划区位、范围与规模

规划范围以批复范围为边界，规划地块位于沁水县郑庄镇郑庄村，

北侧紧邻坪曲线（S331），用地面积 0.1143 公顷（合计 1.7145 亩）。

（二）规划目标

为完善沁水县基层法治服务体系，补齐乡镇司法硬件配套短板，

全面提升基层司法行政硬件保障能力与服务质效。严格落实上位国土

空间规划管控要求，实现地块统一规划、一体化建设，为打造便民高

效的现代化基层司法行政办公空间提供有力保障。

（三）用地方案及地块控制

规划地块面积为 0.1143 公顷，用地性质为机关团体用地（0801）。

地块控制指标如下：

容积率：≤0.6；建筑密度：≤20%；建筑限高：≤15米；绿地

率：≥30%；停车泊位指标：机动车停车位按照 1.5 个/100㎡建筑面

积、非机动车位按 2 个/100㎡建筑面积。

二、公示时间及公示方式



公示时间：2026 年 6月 16 日至 2026 年 7月 15 日

公示方式：1.沁水县自然资源局“公告栏”；

2.官方网站“沁水县自然资源局政府信息公开”

(http://xxgk.qinshui.gov.cn/xzf/qszrzyj/fdzdgknr/）

三、公众参与

为体现规划审批的公开性和透明性，我局对本次规划方案予以公示。如

您对本次规划申请报批的方案有不同意见和异议，请于2026年7月15日前

将意见以书面形式（署以真实姓名、联系方式等，并说明理由和原因）反馈

至沁水县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股（401室），联系电话：0356-7025497。

四、附图

1.土地利用现状图

2.用地规划图

3.规划图则

http://xxgk.qinshui.gov.cn/xzf/qszrzyj/fdzdgknr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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